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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生产企业
自主投档承诺书

本企业自愿参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实

施，自觉遵守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规定，自愿申请补贴机具投

档，主动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、检查，同时郑重作出如下承诺。

一、本企业自主完成补贴机具投档信息填报，据实将补贴机

具归入相应档次，投送的所有信息均与产销实际相符、准确无误，

与农机鉴定（认证、检测）机构所发布的相关信息一致，并对参

与投档的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形式审核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

性和合规性负责。

二、本企业投档的机具没有列入全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黑

名单数据库，没有列入全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违规通报数据库

且尚未恢复或已取消补贴资格，没有在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或

市场质量监督检查中不合格，不存在有关规定所列的不得参与投

档的情形，无任何虚假、误投或者重大遗漏等影响政策规范实施

的问题。

三、本企业主动加强投档信息审核，对广西公示和公布的农

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产品信息表进行认真核对，对审核、公示期间

以及公布后所发现的各类问题，将主动报告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

机械化服务中心，并积极整改，在销售前确认补贴产品分档档次

和产品信息的准确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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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因本企业自身原因，导致本企业产品出现高档低投、低

挡高投等超范围投送产品造成品目、档次错误的自愿接受相应处

理。

五、本企业保证补贴机具唯一性和标志标识规范，合格证、

铭牌（标牌）样式统一，内容规范完整，其中铭牌内容包括生产

企业、产品名称和型号、出厂编号、生产日期、执行标准等信息。

保证机具出厂编号规范并按要求打印在铭牌和机体固定位置。

六、本企业保证补贴机具与鉴定（认证）和检测的样机保持

一致，出厂价格、销售价格真实，发票价格与实际购买价格一致，

同厂牌型号、同配置补贴机具的价格不高于未享受补贴机具。

七、如违反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、投档相关规定及上述承诺，

造成补贴资金和农民利益损失，经查证核实的，由本企业负责追

回并承担相应损失，并自愿完全接受相关部门的处理处罚，自行

承担由此引发的全部经济纠纷和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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